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资金操作流程图

预算编制

下达任务清单和绩效

目标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年度农业绿色生产工作

任务，编制下一年度全市农业绿色生产

补贴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及时提出下一

年度各区农业绿色生产工作任务清单

和绩效目标。商市财政局后下发各区。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财政局负责拨付资金，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

理。

监督管理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各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

市有关单位全面加强涉农资金使用管

理，在此基础上，市农业农村委组织对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补贴对象、内

容、标准，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落实情

况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补贴专项

资金规模的 10%。



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操作流程图

项目评审与下达

资金拨付

项目检查与监管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项目经费直接拨付至项目主持单位。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项目合同书，检查项目实施进度和经费使用等。

项目验收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组织专家组开展项目评审，经市农业农村委党组会

审议后，商市财政局确定项目主持单位与经费。社会公示无异

议后，安排下达项目年度计划。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

主要任务：组织项目验收和资金财务审计。

发布申报指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集需求的基础上，编制项目申

报指南，并对外发布。

资金结余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

主要任务：通过验收的项目，结余资金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

统筹用于科研活动直接支出。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市农业农村

委停拨项目经费、组织项目资金清查处理，确认并收回结余资

金；如仍有尾款的，不再拨付。

资金预算编制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编制、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资金操作流程图

预算编制

指导制定工作方案并

实施保护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

任务，编制下一年度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

主要任务：指导各保护单位制定工作方

案，开展资源保护工作。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根据资源保护

类别、标准商请市财政局下达资金。

监督管理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对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进行监管。因工作

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达到保种要

求，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造成资源

流失、灭绝等严重后果，收回当年财政

资金，原则上该单位三年内不能再承担

资源保护工作。



农田建设补贴资金操作流程图

农业农村部每年下达本市农田建设目标任务计划

财政部下拨相应中央财政资金

根据控制数申请市级财政资金预算，同时要求各

区（涉农单位）按项目管理办法和目标任务计划

项目经评审通过

项目开展建设并同时接受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审计机构等）

批复各区（涉农单位），并下拨中央及市级财政

资金，同时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备案

项目完成建设，1000 万元投资以下（含）项目由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验收决算，1000 万元投资以上

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委负责验收决算



设施菜田项目资金管理流程图

项目申报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及市

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申报拟建项目实施方案。

方案评审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对各区与市有关单位上报的项目

实施方案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进入项目库。

经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办公会审议后，联合市

财政局批复实施。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审

核批复，市财政局将项目部分补助资金预拨

到区财政局与市有关单位。

项目实施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市有关单位及

项目实施单位等。

主要任务：按照批复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资金清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委等

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开展自验。

自验通过后，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含5000

万元）的区级项目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

项目验收；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区级项目

由区农业农业农村委组织开展初验通过后，

再由市农业农村委组织项目终验；市属企业

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项目验收。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区农

业农村委、区财政局等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根据验收后的项目财务决算批复，

结清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验收

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编制、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



都市现代农业项目（市级项目）资金管理流程图

项目申报

责任部门：市属涉农国企

主要任务：申报拟建项目实施方案。

方案评审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对市属涉农国企上报的项目实

施方案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进入项目库。

经市农业农村委党组会审议后，会商市财政

局批复实施。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项目批复情况和年度专项资

金预算计划，将项目部分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预拨给相关市属涉农国企。

项目实施

责任部门：市属涉农国企

主要任务：按照批复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资金清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属涉农国企。

主要任务：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开展自验。

自验通过后，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项目市

级验收。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验收后的项目财务决算批复，

结清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验收

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编制、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



都市现代农业项目（区属项目）资金管理流程图

项目储备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

主要任务：对各项目实施方案组织专家评审，

备案通过后进入项目库。

下达绩效目标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各区项目情况提出年度各区

绩效目标，并下发各区。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结合全市项目储备情况和上年度

项目绩效考核等因素拨付项目市级补助资

金。

项目实施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及项

目实施单位等。

主要任务：按照下达的绩效目标开展立项审

批，并组织项目实施。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按照

有关规定，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审计和稽查，不定期委托

专业机构开展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后评估、

实施项目绩效管理等工作。

监督管理

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编制、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



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奖补资金管理流程图

计划编制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及市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编制方案并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

建设实施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市有关单位及

建设实施单位

主要任务：按照计划要求组织实施建设任务。

奖补申请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市有关单位及建

设实施单位

主要任务：建设主体完成建设后，书面向区

农业农村委、市有关单位提出资金奖补申

请。区农业农村委、市有关单位初审后上报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组织考核验收，考

核验收通过后正式批复予以认定。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区农

业农村委、区财政局等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根据认定结果向市

财政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市财政审核后按照

规定下达奖补资金。

考核验收

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编制、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操作流程图

报送年度预算安排

编制预算

预算下达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有关市属企业

主要任务：区农业农村委和相关市属企业会

同区财政局，编制年度农业保险资金测算表

等，并报送市农业农村委。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各区上报情况，按照上一年

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际发生数的 90%编制

下一年度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

算，报送市财政局。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审核下达当年市级财政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抄送市农业农村委、各区政

府。

下达清算结果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每年

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各区（单位）上年度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情况进行清算审计，并根

据审计结果于 6 月 30 日前下达保费补贴资

金清算文件。清算结果在下一年度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预算中予以安排，多退少补。

资金清算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有关

市属企业

主要任务：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组织

清算工作，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编制完成

上年度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清算表，

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和市财政局。



贷款贴息贴费资金操作流程图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操作流程图

预算编制

资金申请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气候预测情况，编制下

一年度资金预算。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

市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管理原

则，及时提交市级农业救灾资金申请。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对受灾区和市

属涉农单位的救灾申请进行研究，商请

市财政局下达资金。

监督管理

责任部门：市区农业农村、财政部门、

市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市、区农业农村委和财政局，

市属涉农单位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的

申请、分配、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

实行项目台账管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资金操作流程图

项目申报

预算编制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相关部门

主要任务：研究拟建项目实施方案。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年度乡村建设工作任

务，编制下一年度全市乡村建设资金预

算。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财政局负责拨付资金，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拨付乡

村振兴示范村、“五好两宜”和美乡村

试点第一期资金，拨付“一事一议”资

金）

考核评价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相关部门

主要任务：根据明确的实施方案，组织

落实项目监督检查、自评验收等工作。

市级部门做好复核评估工作。

项目实施
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相关部门

主要任务：按照批复要求组织项目实

施。

资金结算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委、

区财政局

主要任务：根据乡村振兴示范村复核评

估、“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中期评

估结果，分别下达第二期资金。



市级农村综合帮扶资金操作流程图

各重点扶持区做好农村综合帮扶项目遴选，经区委、区政府

审定后于 15个工作日内，将项目材料（包括立项批准文件、

项目建设方案等）报备市农业农村委，抄送市财政局、市发

展改革委。

市农业农村委根据帮扶项目实施情况向市财政局提出市级

帮扶资金拨付申请。

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照相关规定将资金下达到相关区。除购买

股权或已建成项目等确需一次性支付项目全款外，原则上不

超过 60%的市级帮扶资金在项目完成报备后一次性下达，剩

余资金按项目类型和进度由相关区进行申请。

相关区资金拨付申请报市农业农村委审核同意后，由市农业

农村委向市财政局提出请款申请，市财政局审核后按规定下

达到相关区。


